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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三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審議流程 

 

 

 

 

 

 

 

 

 

 

 

 

 

 

 

 

 

註：「既有依法已同意使用」之用海範圍及相關資料應納入海域基本資料庫。 

審查符合下列條件： 
對於海洋之自然條件狀況、自然資源分
布、社會發展需求及國家安全考量等，
係屬適當而合理。 

申請區位若位屬附表一之二環境敏感
地區者，應經各項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
法令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興辦事業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或原則同意。 

申請區位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1.非屬已核准區位許可範圍。 
2.屬已核准區位許可範圍，並經該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3.屬已核准區位許可範圍，且該區位逾
三年未使用。 

既有依法 
已同意使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否 

申請人 

申請使用涉重大政策或
認定疑義之處理原則： 

在不影響海域永續利
用之前提下，尊重現行
之使用。 

申請區位、資源和環境
等為自然屬性者優先。 

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
公共福祉最大化之使
用優先，相容性較高之
使用次之。 

會商有關機關審查 

是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按個案情形核定許可期間 
 核發區位許可證明文件 
 將審查結果納入海域基本資料庫 

（通知） （副知） （副知） 

依規定期限
提出申請 

檢具申請書 
1.核准法令依據、 
  日期文號及有效 
  期間 
2.申請人清冊 
3.目的及內容 
4.位置及範圍 
5.區位及規模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檢具申請書 
1.申請人清冊 
2.目的及內容 
3.位置及範圍 
4.區位及規模 
5.中央主管機關已核准區位許可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6.與其他申請區位許可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協調文件 

申請人 

同意 

新申請案 

視同取得 
區位許可 

（通知） 

中央主管機關 

（註） 

中央主管機關 


